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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529.htm 案情： 原告王某欲购

买一辆驾乘人员为3人的小型货车。后其根据被告某汽贸中心

的广告，得知被告所销售的郑州日产小货车的驾乘人员为3人

，便委托某公司向被告购买该型号的汽车。该公司为原告

以2.9万元向被告购得汽车，并为原告代缴了购置费，办理了

上牌手续，领取了汽车行驶证等。当日，原告拿到汽车及行

驶证，但发现行驶证上车管所核定该汽车驾乘人员是2人而

非3人，即认为因被告的虚假广告，导致所购之车与所需购之

车不符，便于事后不久与被告进行了多次交涉，要求退车还

款。在交涉过程前后，原告将车投入使用，并缴纳了有关车

辆费用，参加了车辆年检等。因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未果，原

告遂向法院起诉，以被告对其构成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双方的

汽车买卖行为。被告在答辩中承认对原告所购汽车做的广告

中关于驾乘人员的人数之内容与事实不符，但认为原告在知

道撤销事由后擅自办理了车辆上路手续并使用了车辆，应属

于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分歧意见： 本

案就被告所做的虚假广告使原告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购

得汽车，被告的行为对原告构成欺诈的事实并无争议。因此

，原、被告间的汽车买卖合同属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本

案争议的问题是：能否认定原告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

，撤销权是否消灭？对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

认为，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消灭。其理由是：根据《合同法

》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



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

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原告拿到行驶证，知

道核定的驾乘人员为2人后，仍继续办理了车辆上路手续，并

交纳了各种费用，将车辆投入营运，说明其以自己的行为放

弃了请求撤销该汽车买卖合同的权利，撤销权消灭。 第二种

意见认为，原告在知道了被告存在欺诈行为之后继续使用车

辆的行为，不能视为放弃撤销权，本案撤销权并未消灭。 笔

者持第二种意见。 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

没有列举当事人的哪些行为属于“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

权的情形，使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不同的见解和做法，导致同

样存在欺诈的合同，有的被撤销，有的则不予撤销，造成司

法裁决的不统一。根据司法实践及立法意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认定“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①当事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知道撤销事由后，仍以积极的

行为与对方继续订立合同，甚至为履行合同积极作准备；②

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道撤销事由后，仍以自己的行为

积极履行合同，或积极要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③一方当事

人在知道撤销事由后，起诉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

申请撤销合同等。 至于合同履行完后，权利人才知道撤销事

由，并以积极的行为行使撤销权的，能否以其已使用了合同

标的物而认定为放弃撤销权呢？笔者认为，不能以使用合同

标的物作为放弃撤销权的行为。具体到本案： 首先，本案是

汽车买卖合同，原告支付了车款，被告交付了汽车，此时合

同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取得了该汽车的所有权。由于合同被

撤销后产生的是溯及效力，即其效力溯及到行为开始之日，

故在被撤销前，该合同继续有效，当事人仍然应当受到合同



关系的约束。因此作为车辆所有权人，原告有权使用该车辆

。从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角度分析，原告在合同履行完毕后

，才知道受到欺诈，此时被告非但不享有任何权利，而且还

承担着瑕疵担保责任。原告使用车辆的行为不会侵犯交易相

对人即被告的权利，不应该导致其撤销权的丧失，从而使欺

诈方的责任得到免除。 第二，汽车是一种特殊商品，所有人

领取行驶证后，即必须按规定办理上路的相关手续，按期交

纳规费、参加年检等，否则就要受到国家机关的行政处罚，

因此原告的一系列行为是其履行作为汽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

，不能以此认定为自愿接受合同约束的表示。而且对于撤销

权的申请，具有裁决权的机构只能是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

而有权机构作出裁决需有一个过程，其间，权利人使用合同

标的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一旦权利不能实现时所

遭受损失的扩大，如因不按时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相关规费

、参加年检而有可能遭受行政处罚的损失；因停止使用车辆

而带来的可得利益损失等。 第三，从立法精神看，合同法将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的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而未将该类合同直接规定为无效

合同，其宗旨在于尊重受害方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受害方没

有因欺诈造成合同利益的损失，甚至合同的履行正是其所期

待的，受害人可以不行使撤销权，使合同继续有效。但是如

果当事人已明确表示要求撤销合同，则不能强行剥夺其撤销

权，否则将有悖立法宗旨，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如果

把《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的“自己的行为”范围理解

过宽，则无异于滋长欺诈交易的行为，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

的正常秩序。对当事人默示行为的认定，是在行为人没有明



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根据其某种行为，按照逻辑推理的方

法或按照生活习惯，而对其内在的意思所作出的推定。本案

原告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即已经以明示的积极

行为方式主张撤销权，并没有以撤回起诉等方式表示放弃撤

销权；从其使用车辆及缴费、参加年检等外部行为上，并不

能推出其有放弃撤销权的内在意思。因此，不能轻率推定原

告放弃撤销权而使撤销权消灭。至于实体上，可依据《合同

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即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

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

，可采取减价补偿等方法处理。 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合同

撤销权并未消灭，其主张应予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